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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工作的
通知 

九龙坡卫发〔2017〕9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相关部门： 

根据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市教委、市城乡建委、市民

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国土房管局、市扶贫办、市残联、市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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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协会十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渝卫家庭发〔2014〕15 号）文件及市

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下

发《关于调整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等有关政策的通

知》（渝卫家庭发〔2015〕66 号）和市卫生计生委、市计划生

育协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的

通知》（渝卫办家庭发〔2015〕79 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

大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指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或死亡、未再生育

或收养子女的家庭，以下简称为特殊困难家庭）的扶助关怀工作

力度，现结合本区实际，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经济扶助 

（一）调整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扶助标准 

1.从 2016 年起，对女方年满 49 周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

庭父母特别扶助金，从原来的每人每月 340 元、390 元调整为每

人每月 400 元、500 元，所需资金由中央、市、区三级财政承担。 

2.从 2015 年起，对新增加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母给予一

次性养老保险补贴 5000 元，所需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 

3.从 2016 年起，对女方年满 49 周岁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

母继续给予每人每年 400 元的生活补助金，所需资金由区级财政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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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特别扶助金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以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幅度作为调整依据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二、养老保障 

（三）特殊家庭成员符合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条件，

纳入农村五保和“三无”人员供养保障范围，申请进入城市社会

福利院和农村敬老院养老的，同等条件优先。 

（四）特殊家庭成员中的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为其全额代缴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对参加了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并年满 60 周岁的特殊家庭成员，原已增发的养

老待遇继续发放。 

（五）对女方年满 49 周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父母按

照市计生协会、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住院护理保险工作的通知》（渝计生协发〔2016〕6 号）

文件精神，购买住院护理保险。 

三、医疗保障 

（六）对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

员，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补贴。 

（七）符合政策有再生育意愿的特殊家庭，卫生计生部门向

农村居民提供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参加职工生育保险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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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手术、产前检查、生育及其并发症医疗费用按职工生育

保险政策报销；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其产前检查、生

育及其并发症医疗费用按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报销。 

（八）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特殊家庭成员住院治疗，在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报销后，仍有困难的，按照

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的规定给予医疗救助。 

（九）加强健康管理。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建立健康档

案，开展随访服务和健康指导，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人员优先纳

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象管理，提供老年人健康管理、中医药健

康管理等服务，全面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女方年满 45 周

岁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夫妻每年组织一次健康体检。确定区人民

医院、区中医院为失独人员就医定点医院，为其发放“优先就诊

服务卡”，开辟就医绿色通道。 

四、社会关怀 

（十）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特殊家庭在申请低保时，

按照规定获得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和奖励金不计入家庭收入。 

（十一）对符合条件、有收养意愿的特殊家庭，在同等条件

下，对其收养子女予以优先。 

（十二）在实施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扶贫小额信贷、产业扶

贫、就业促进等扶贫政策或项目时，对特殊家庭优先；在发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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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贴息贷款等政策或项目时，对特殊家庭

优待；在发展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等产业时，

向特殊家庭倾斜。 

（十三）对住房困难计生特殊家庭，符合公租房安置条件的

按规定优先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十四）农村危房改造，财政、建设部门对特殊家庭按照规

定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十五）实施生活关怀。建立紧急救助工作机制，区计生协

会对特殊家庭遭遇重大灾害等意外事故或生产生活出现重大困

难的给予及时救助。对女满 49 岁以上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

父母，每年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三大传统节日按 200 元/人·次

的标准发放慰问金。定期走访慰问特殊家庭，及时了解其困难和

需求，给予生活关怀和精神慰藉。对 60 周岁及以上的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成员，特别是失能或部分失能的，探索建立特殊家庭失

能人员护理补贴制度。 

（十六）开展精神关怀。建立落实特殊家庭“3+X”联系人

制度，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实行一户一档分类管理，针对每个家

庭情况，落实村社区、镇街、区级领导+家庭签约医生+心理专家、

志愿者等特约联系人组成帮扶队伍，进行“一对一”、“点对点”

契约式结对帮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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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特殊家庭成员死亡符合政策条件的，免除基本丧葬

服务费。 

（十八）充分保障残疾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残疾人接受中

等职业教育实行免学费；普通高中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可享受

国家助学金;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中等

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享受国

家助学金；贫困残疾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适当给予一定补助。 

（十九）加大特殊家庭中残疾独生子女康复救助力度，对有需

求且符合康复救助条件的，根据相关政策和救助项目优先给予免费

适配假肢（大小腿、特殊假肢）、辅助器具（轮椅、助行器、助视

器、助听器等）；对有康复需求且符合康复救助政策和条件的听力、

智力、孤独症、脑瘫残疾独生子女优先给予康复训练。 

（二十）特殊家庭成员优先享受无偿的法律援助。 

五、组织领导 

（二十一）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

作。妥善解决计生特殊家庭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

和谐稳定。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积极推动将特殊家庭社会关怀纳

入党委、政府改善和保障民生工作的总体部署，将关怀工作纳入

年度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整合政策资源，

制订具体措施，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财政部门做好经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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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工作，确保特别扶助金及时到位；民政部门在城乡低保、收养

子女等方面，要按相关政策抓好落实；教育、城乡建委、残联等

部门在制定落实经济社会政策特别是惠民富民政策方面，人力社

保部门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要对特殊家庭优先优惠。 

（二十二）各级计划生育协会要大力实施生活关怀、精神关

怀，帮助特殊家庭获得其他部门对其的优先优惠政策，要建立计

划生育公益金或生育关怀基金，重点用于帮扶特殊家庭。 

    六、原区卫生计生委、区财政局、区教委、区城乡建委、区

民政局、区司法局、区人力社保局、市国土九龙区分局、区房管

局、区残联、区计划生育协会十一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九龙坡卫发〔2014〕

4号）文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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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屋管理局 

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重庆市九龙坡区残疾人联合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计划生育协会    

2017 年 1 月 19 日 

    (此文件公开发布) 


